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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广东明珠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382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8-080 

 
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

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广东明珠”）于 2018年

12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证监局”）

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【2018】113号（关于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

事采取责令参加培训措施的决定）》及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【2018】114号（关

于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）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9 日，广东证监局对公司定期报告编制、公司治

理、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问题: 

    一、重大合同执行进展及调整事项未及时披露 

    广东明珠于 2014 年 11 月与兴宁市人民政府、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

的《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》(以下简称

《合作协议》)第二十四条约定，“2015年及其后每一单独年度内，南部新城首期

范围内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不少于 1500亩”。该约定事项将对公司

相关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，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披露了上述协议约定

的内容。但该协议未得到协议相关方兴宁市人民政府的有效执行。一是 2015年度

南部新城未出让任何土地，公司迟至 2015年 12月 31日才与有关单位签署《关于

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一》(以下简称《备忘录之一》)，约

定 2015年度暂不出让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土地，相关事项于 2016年 1月 27日披

露。二是 2016年度南部新城未出让任何土地，公司迟至 2017年 2月 21日才与有

关单位签署《关于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之备忘录之三》(以下简称《备

忘录之三)})，约定 2016 年度暂不出让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土地，相关事项于 2017

年 2月 23日披露。三是 2017年度南部新城出让首期范围内土地面积为 19.18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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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《合作协议》《备忘录之一》《备忘录之三》的相关内容存在较大差异，公司

未按约定及时与兴宁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另行书面协商，也未及时披露有关事项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二条

等相关规定。 

    二、共同合作投资业务风险的管控及披露不充分 

    一是审议程序不规范。2016年 12月至 2017 年 1月期间，公司(含控股子公司)

先后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鸿源地产)、广东富兴贸易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富兴贸易)、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佳旺地产)分别签

署共同合作投资合同，公司(含控股子公司)拟分期出资合计不超过 14. 5 亿元(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. 88%)，用于支付“鸿贵园”“经典名城”“怡

景花园”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项，鸿源地产、富兴贸易、佳旺地产等合作对象

承担项目全部经营风险，公司(含控股子公司)不承担投资风险且每月向相关合作

对象收取固定回报，约定年化投资回报率为 18%。上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特征，实

质上形成借贷关系，该项业务属于财务资助性质，但是公司未按有关规定对上述

事项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。二是内控管理不到位。公司为保证资金安全，约定

鸿源地产、富兴贸易、佳旺地产等合作对象将相关开发项目作抵押，合作对象的

控股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措施，但上述开发项目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，

仅办理合作对象相关股权的抵押登记手续，收取合作对象自愿抵押开发项目的担

保书，相关个人出具连带责任声明，公司已采取的担保措施并不能覆盖相关投资

风险，也未采取纠正措施调整合同有关条款、防控有关风险。三是风险揭示不充

分。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签署及执行相关的临时公告中，未及时充分披露开

发项目担保手续办理、开发项目重要进展等情况;在 2017年年报及 2018 年半年报

等相关定期报告中，公司未完整披露共同合作投资业务的担保情况，披露的鸿源

地产等合作对象已将相关合作开发项目作抵押、均已办妥担保手续等情况与客观

事实存在重大差异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

三十二条，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6 号一一资金活动》第三条、第十四条，

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6号一一合同管理》第十一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、9.9条的有关规定。 

    三、关联交易事项未及时披露 

    公司于 2018年 8 月 23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否决了公司与关

联方广东明珠养生山城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养生山城)共同对参股企业广东明珠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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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红酒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珍珠红酒业)增资扩股的议案。其后，公司于 2018年

9 月 2 日与珍珠红酒业、养生山城、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中融信托)

签订《关于中融一一丰腾 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增资协议》，约定中融信托向

珍珠红酒业增资 6.19 亿元，养生山城向珍珠红酒业增资 2.75 亿元，公司放弃增

资且对珍珠红酒业的持股比例将由 18.42%变为 7.78%。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未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直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才在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

露该事项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、第

三十条、第三十二条等规定。 

 四、借款利息支出相关会计核算不规范 

  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城运公司)于

2017年 1月 20日至 1月 25日期间接受恩平二建财务资助款合计 1.43亿元，并于

2017年 12月 28日按合同约定向恩平二建支付相关资金占用费 533.53万元。经查，

上述 1.43亿元财务资助系城运公司以同期贷款利率向恩平二建借入的资金，实际

用于向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相关利息支出理应予以费

用化处理，但是城运公司将其计入其他流动资产，导致公司 2017年少计财务费用

533. 53 万元，多计净利润 400. 15 万元，占公司当期净利润总额的 1. 34%。上

述情形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一一借款费用》第四条等相关规定。 

    广东明珠时任董事张文东、欧阳璟、钟健如、幸柳斌、李杏、钟金龙、刘婵、

汪洪生、廖朝理，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

尽责义务，应当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为督促你们提高法治规范意识、提升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，按照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、《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

作指引》的规定，现要求你们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至少参加一次广东

上市公司协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培训，并在培训结

束后 5个工作日内将培训证书或其他证明培训的原件及其复印件提交我局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和《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》

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。你公司应

高度重视上述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，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，

于收到本决定书 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，并抄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 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问题，将按要求制定可行的整改计划，落实责任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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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广东证监局上报书面整改报告。相关人员将以此为戒，及时参

加培训，认真学习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，

规范运作，并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2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